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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9-011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保障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经营公司经

营秩序的高效运行，公司旗下杭州宋城独木桥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木

桥旅行社”）分别与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世界大酒店”）、

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 

2、为了扩大宋城景区游历面积，提高游客承载量，提升游客体验度，公司

与宋城实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3、为满足杭州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乐园”）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

杭州乐园与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休博园公司”）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4、鉴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休博园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宋城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5、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议案》和《关于杭州乐

园与休博园公司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巧灵先生、

黄巧龙先生、张娴女士、张建坤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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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尚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故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石勇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109796662180W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路 92 号休博园内 

经营范围：大型餐馆：中西餐制售，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

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住宿、棋牌室、浴室、理发（上述经营范围在许

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足浴，健身服务，会议接待，接待文艺表演，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第一世界大酒店总资产 35,883.81 万元，净资产

9,000.64 万元， 净利润 858.98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90.95 万元，

净利润 858.9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巧燕 

注册资本：23,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106704219887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之江路 148 号-1 号 

经营范围：普通旅店；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食品）销售（上述经营范围

涉及行政许可需在有效范围内经营）；科技投资，教育投资，旅游经营管理，旅

游项目开发，组织工艺品、书画展览，百货批发、零售；会务会展服务；旅游规

划设计，工程建设和管理，通讯工程、网络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

让；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机械设备的研发、制作和安装；舞台灯

光、音响设备制作及安装服务；美工服务，道具服务，化妆及服装服务，舞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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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研发、制作及安装(上述经营范围涉及排污的详见《排污许可证》许可范

围)。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80,495.30 万元，净

资产 12,648.12 万元，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885.38 万元，净利润 4,408.3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宇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109730923878T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 92 号 

经营范围：旅游规划综合开发、经营及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室内装潢;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土特产品的销售;接待文艺演出;房屋租赁,市场开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有限公司总资产 116,156.35

万元，净资产-1,281.68 万元，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130.43 万元，净利润

-6,381.8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签订合作协议 

1、合作内容： 

公司旗下全资孙公司独木桥旅行社为加强整合营销力度、推出系列线路打

包产品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拟采购第一世界大酒店客房、温泉作为产品配套，

同时酒店也可通过独木桥旅行社购买线路打包产品利用其自身推广渠道进行销

售。 

2、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3、付款方式： 

（1）、酒店客房款、温泉票款及景区门票款每月结算一次。 

（2）、款项支付前，收款方需向付款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 

4、定价政策： 

（1)、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的客房价格不高于其网络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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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结算价格不高于其接待团队的团队价格。 

（2）、第一世界大酒店与独木桥旅行社的门票结算价格为独木桥旅行社接

待团队的团队价格。 

5、2018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18 年度，第一世界大酒店销售门

票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14.12 万元。独木桥旅行社销售第一世界大酒店

客房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464.97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净资产

5%，因此根据章程及有关法规,上年度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不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独木桥旅行社与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 

1、合作内容 

公司旗下全资孙公司独木桥旅行社为加强整合营销力度、推出系列线路打

包产品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拟采购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店客房作为产品配套，

同时宋城实业也可通过独木桥旅行社购买线路打包产品利用其自身推广渠道进

行销售。 

2、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3、付款方式： 

（1）、酒店客房款及景区门票款每月结算一次。 

（2）、款项支付前，收款方需向付款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 

4、定价政策： 

（1)、独木桥旅行社与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店主体）的客房结算价格

不高于其网络结算价。 

（2）、宋城实业与独木桥旅行社的门票结算价格为独木桥旅行社接待团队

的团队价格。 

5、2018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2018 年度，宋城实业销售门票的实

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985.56 万元。独木桥旅行社销售宋城实业千古情主题酒

店客房的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3,158.92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公

司净资产 5%，因此根据章程及有关法规,上年度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一）、（二）为日常关联交易。根据 2018年该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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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19 年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及宋城实业之间关联交易金额不

会超过公司净资产 5%，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三）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租赁协议 

1、合同内容 

因公司杭州宋城景区扩大经营需要，宋城演艺向宋城实业租用其位于杭州

市之江路 148 号美国城区教学楼的部分房屋使用权；以及其位于杭州之江路 148

号的美国城区部分土地使用权。 

其中，房屋租赁中用于景区运营的面积为 3322 ㎡，房屋租金为 2 元/天/平

方米，每年租金人民币 239.18 万元；景区配套宿舍用房面积为 7114 ㎡，房屋

租金为 1 元/天/平方米，每年租金人民币 256.10 万元。 

土地使用权租赁中用于景区运营的面积为 7730 ㎡，配套停车场面积为

13185 ㎡，租金为 1 元/天/平方米，每年租金人民币 752.94 万元。 

2、租赁期限：租赁期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3、付款方式：租金半年一付。支付时间分别为每年的 1 月 10 日和 7 月 10

日前。 

4、定价政策：按照目前该区域对外租赁的市场价格予以优惠。 

（四）杭州乐园与休博园公司签订租赁协议 

1、合同内容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乐园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杭州乐园向休博园

公司租用其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 92 号创意园水城宿舍，作为景区配套宿舍

用房；因杭州乐园正常经营需要，杭州乐园向休博园公司租赁其位于杭州市萧

山区湘湖路 92 号湘湖旅游区内部分土地使用权，用途停车场。 

景区配套宿舍用房租赁面积 3010 平方米，房屋租金为 1 元/天/平方米，每

年人民币 108.36 万元。 

土地使用权租赁面积 19192 平方米，租金 1 元/天/平方米，租金为人民币

690.91 万元/年。 

2、租赁期限：租赁期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3、付款方式：租金半年一付。支付时间分别为每年的 1 月 10 日和 7 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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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价政策：按照目前该区域对外租赁的市场价格予以优惠。 

 

四、关联交易目的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将丰富线路产

品构成，有利于促进公司旗下产品市场营销体系的运行，同时公平、公正对待

各业务合作单位，共同助力公司旗下各景区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房屋及土地租赁合同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经营需求，杭

州宋城景区作为公司核心标杆产品，随着游客的逐年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景

区游历面积，提高游客承载量，提升游客体验度； 

杭州乐园与休博园公司签订房屋和土地租赁合同则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经营

需求，为杭州乐园运营提供必要的场地支持。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具

备公允性，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

相关制度进行。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

作协议，每年一签，便于关联交易的规范管理。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兰克先生、何思源先生、俞勤宜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

业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的议案》和《关于杭州乐园与休博园公司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议案》，

询问了公司相关人员关于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签署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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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兰克先生、何思源先生、俞勤宜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

立意见如下： 

（1）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条

款，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合同的条款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3）我们同意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协议、

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杭州乐园和休博园

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